
讨论与争鸣

新准则下吸收合并产生商誉的会计处理

卢新国

我国新会计准则没有对 “商誉” 作专门定义 ， 但规定非

同一控制下吸收合并中，购买企业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

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，应 在购买企

业账簿及个别财务报表中反映为商誉。吸收合并产生的商誉

对于被合并企业的股东而言，出售的既不是历史的资产也不

是公允的资产 ， 而是预期获利的机会 ，因此出售价值是以企

业的整体价值作为衡量标准的 ； 对于合并企业的股东而言 ，

购买的不仅仅是被合并企业的整体价值 ，更为重要的是合并

后产生的预期协作价值。本文谈谈非同一控制下吸收合并产

生的商誉的会计处理。

一、 吸收合并商誉的初始确认与计量

1

、 商誉的初始确认

根据我国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——企业合并》（以下简

称《企业合并》）的规定，非同一控制下的吸收合并中 ，企业

将合并商誉确认为一项资产 ，符合资产确认的可计量性和可

靠性标准。因为合并企业的目的总是具体的 ，如取得成本优

势、缩短经营的滞延时间、获得税收优惠和管理利益等， 所

以在每个会计期间内 ，协作优势产生的现金流量都可以较为

方便地分离出来加以确认。

2、商誉的初始计量

《企业合并》准则规定， 非同一控制下的吸收合并 ， 购

买方在购买 日 应当对合并中取得的符合确认条件的各项可辨

认资产、负债的公允价值进行复核 ，按其公允价值确认为本

企业的资产和负债，在确认符合条件的无形资产以后 ，剩余

部分构成商誉。

应说明的是， 在我国 ， 因会计与税收的划分标准不同 ，

会计上作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但按照税法规定计税时

作为免税合并的情况下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 8 号——所

得税》（以下简称《所得税》）的要求 ，商誉的计税基础为零 ，其

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，不确认递延所

得税负债。

例 1
： 甲公司和乙公司无关联关系 ，2008 年 1 月 5 日两

公司达成协议 ，甲公司支付 1 500万元现金作为合并对价对

乙吸收合并。合并日 乙公司可辨认资产、负债的公允价值和

计税价为： 固定资产公允价 900 万元 ， 计税价 800 万元；存

货公允价 600万元，计税价450万元；其他应付款公允价 200

万元 ， 计税价 0万元。甲公 司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，适用

的所得税率为 25% 。则 甲公司合并日会计处理为（单位： 万

元）：

借： 商誉  2 1 2 .5

固定资产  90 0

存货  600

递延所得税资产〔（200-0）×25%〕  50

贷：递延所得税负债 {〔）900-800）+（600-450）〕 × 25% }

62 5

其他应付款  200

银行存款  1 500

二、购买日后商誉的调整

1、可辨认资产及负债价值变化对商誉的影响

《企业合并》准则规定， 购买 日 或合并当期期末， 如果

购买方取得的可辨认资产、负债的公允价值无法合理确定而

以暂估价入账，以后取得了进一步的信息，需要对暂估价进

行调整，自购买 日 算起 1 2个月内取得相关信息的 ，应视同在

购买 日发生 ，进行必要的追溯调整；如 1 2个月以后取得了进

一步的信息 ， 应 当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

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》的规定进行处理 ，即应

视为会计差错更正，在调整相关资产、负债账面价值的同时 ，

调整所确认的商誉以及相关资产的折旧、摊销等。

例 2：甲公 司于 2007 年 1 2 月 1 0 日 对乙公司进行吸收合

并 ，合并中取得的一项投资性房地产不存在活跃市场 ，为确

定其公允价值，甲公司聘请了资产评估机构对其评估，至 甲

公 司 2007 年财务报告对外报出时 ， 尚未取得评估报告。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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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在其 2007 年财务报告中对该项投资性房地产暂估的价

值为 80 万元，确认的商誉为 1 20 万元。2008 年 3 月 ， 甲公

司取得了资产评估报告，确认该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为 1 25

万元，则甲公司应视同在购买日确定的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

公允价值为 1 25 万元 ， 相应调减 2007 年财务报告中确认的

商誉 45 万元，经过调整后商誉的价值为 75 万元。

2、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对商誉的调整

《企业合并》准则规定， 购买 日 购买方取得的被购买方

在以前期间发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，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用

于抵减以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，在以后期间有关的可抵扣

暂时性差异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预计能够实现时，企业应确认

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，减少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，同时

将商誉降低至假定在购买 日即确认了该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情

况下应有的金额。

例 3：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，按照会计准则规定

与按照适用税法规定处理方法不同 ，在购买日产生可抵扣暂

时性差异 300 万元。假定购买 日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33% 。

购买日 因预计未来期间无法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，未确

认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99万元。购买

日确认的商誉金额为 2 000 万元。

该项合并一年以后，因情况发生变化 ，企业预计能够产

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原合并时产生的 300万元可

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影响，企业应进行以下会计处理（单位：万

元）：

借：递延所得税资产  99

贷：所得税费用  99

借：资产减值损失  99

贷：商誉  99

如果在合并一年以后 ，企业预计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

所得额用来抵扣原合并时产生的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的 影响

时，因适用税收法规的变化导致适用税率变为25% ，则企业

应进行的会计处理为（单位： 万元）：

借： 递延所得税资产  75

贷：所得税费用  75

借： 资产减值损失  99

贷：商誉 9999

三、商誉的减值

1

、商誉减值的确认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——资产减值》（以下简称《资产减

值》）规定，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在确认以后 ，持有期间不需要

摊销 ，但企业至少应 当在每一会计年度末进行减值测试。由

于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难以单独产生现金流 ，所以 ，商誉

是否减值 ，应 当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

值测试 ，这些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应当是能够从企业

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。当资产组或

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时 ，对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

的部分应确认为减值损失。

2、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与会计处理

《资产减值》准则规定 ， 企业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

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 ，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

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，应 当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

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，计算可收回金额 ，并与相关

账面价值相比较 ，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。然后再对包含商誉

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，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

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 ，如相关资产组或

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，应 当就其差额

确认减值损失 ，减值损失金额应当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

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 ，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

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 ，按比例

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。以上资产账面价值的抵减，

都应 当作为各单项资产（包括商誉）的减值损失处理 ， 计入当

期损益。抵减后的各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得低于以下三者之中

最高者 ：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（如可确定

的）、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（如可确定的）和零。因

此而导致的未能分摊的减值损失金额 ，应 当按照相关资产组

或资产组组合中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 进行分

摊。商誉的有关减值准备在提取以后，不能转回。

例 4：甲企业在 2008 年 1 月 1 日 以 2 000 万元的价格收

购了乙企业 1 00% 的股权进行吸收合并。在购买 日 ， 乙企业

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1 400万元。2008年 1 2 月 3 1 日

有关资料为：（
1）甲企业账面确认商誉600万元；（2）原乙企业可

辨认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2 800万元。假定原乙企业的全部

资产是产 生现金流 量 的最小组合， 被认定为一个资产组。

2008年 1 2 月 3 1 日 甲企业确定原乙企业并入资产的可收回金

额为 2 500 万元。

甲企业应首先确定原乙企业这一资产组的账面价值。由

于合并商誉是在购买原乙企业时发生的 ， 可以将其全部分配

给原乙企业这一资产组 ，故原乙企业这一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

600+2 800= 3 400（万元）。其次 ， 进行减值测试。由于原乙

企业并入资产可收回金额为 2 500 万元， 账面价值为 3 400

万元 ， 资产减值的数额为 3 400-2 500= 900（万元）。最后 ，

冲减商誉 600万元 ， 余下的 300 万元分配给原乙企业可辨认

净资产。

（作者单位 ： 盐城工 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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